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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博八〈命〉篇章句補釋 

—兼論葉公子高之子、令尹子春、鄭壽、

成公乾的政治辭令差異 

黃麗娟∗ 

摘要 

上博八〈命〉一文，敘述令尹子春向 （葉）公子高之子請教「先大

夫（即子高）」的「 （風） （教） （遺）命」，子高之子以「亡 （亡

父）」為令尹之時因有「 （坐） （友）」、「立 （友）」在側，始能掌

握楚邦之政為立論基點，委婉點出令尹身旁並無可與之對坐，討論是非的

人，亦無與之意見相左，堅持對立意見的人，聽不到正反各方的意見，應

是令尹子春執政困難的原因。本文針對簡文中「見（視）日」、「以辱鈙（斧）

（鑕）」、「鈙（伏）於鈙（斧） （鑕）」等三組疑難字詞進行討論，在

學者們的研究基礎之上提出補充解釋。另外，本文亦選上博簡中有關「臣

諫君」類的語類文章相互參酌，比較成公乾、鄭壽、令尹子春、葉公子高

之子在政治辭令方面的差異。 

關鍵詞：上博八、令尹子春、視日、以辱斧鑕、伏於斧鑕 

 

 

                                                   
∗ 黃麗娟現職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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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一）〈命〉篇的編連與簡序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八）》1在 2011 年 5 月出版，書中收錄三

篇楚國佚史簡文：〈命〉、〈王居〉、〈志書乃言〉。其中〈命〉篇整理者編為

11 簡，復旦吉大聯合讀書會剔出簡 4、簡 5，2剩餘 9 簡。被剔出的簡 4、

簡 5 內容則因「似亦與楚王對觀無愄的要求有關」之由，納入〈王居〉，3

從而使〈王居〉簡數由 7 簡擴至後來底定的 16 簡規模。〈命〉篇剩餘的 9

簡則依原整理者排定的簡序由簡 1 讀至簡 11。簡文敘述令尹子春向

（葉）公子高之子請教子高的「 （風） （教） （遺）命」，子高之子

原本推託不答，後見子春似乎誠心推崇其亡父，始以「 （坐） （友）」、

「立 （友）」需得並存之事點出為政之道在於可以同時聆聽近臣與諫臣

的意見。 

簡文中的疑難字詞，經過整理者與眾多學者的考釋，對於〈命〉篇的

主旨與章句已有了相當可觀的研究成果。其中最重要的整理篇章當屬復旦

吉大聯合讀書會的〈《上博八‧命》校讀〉，4文中對於簡 2 的「 」字由「 」

改釋作「遺」，簡 2 與簡 8 的「 」字由「 」改隸作「 」，簡 2 與簡 3

的「 」字由「 」字改隸作「 」，簡 8 的「 」字由「祈」改隸作「所」，

簡 10 的「 」字由「尚」改隸作「甚」，簡 10 的「 」字由「誅」轉讀

作「 （樹）」，對於通讀簡文旨意，助益甚大。其他的討論文章如范常喜

〈戰國楚簡「視日」補議〉、5陳偉〈關於楚簡「視日」的新推測〉、6〈上

                                                   
1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 
2 復旦吉大古文字專業研究生聯合讀書會：〈《上博八‧命》校讀〉，復旦大學出土文獻

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1594），
2011 年 7 月 17 日。 

3 復旦吉大古文字專業研究生聯合讀書會：〈上博八〈王居〉、〈志書乃言〉校讀〉，復

旦大學出土文獻學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 
Src_ID=1595），2011 年 7 月 17 日。 

4 復旦吉大古文字專業研究生聯合讀書會：〈《上博八‧命》校讀〉，復旦大學出土文獻

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1594），
2011 年 7 月 17 日。 

5 范常喜：〈戰國楚簡「視日」補議〉，簡帛研究網（http://www.jianbo.org/showarticle.asp? 
articleid=1072），2005 年 3 月 1 日。 

6 陳偉：〈關於楚簡視日的新推測〉，簡帛研究網（http://www.jianbo.org/showarticl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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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八〈命〉篇賸義〉、7〈再說楚簡中的「視日」〉、8林素清〈上博八命篇研

究〉，9五篇文章對於了解〈命〉篇簡文「僕既得辱視日之廷」（簡 2）、「如

以僕之觀視日」（簡 3）、「今視日為楚令尹」（簡 9）、「僕以此謂視日十又三

亡僕」（簡 10）中四則「視日」的含義，作出了很好的討論基礎。陳偉〈上

博八〈命〉篇賸義〉、10〈上博八零識（二則）〉，11對於「 （風） （教）

（遺）命」中「 （教）」字特殊寫法的分析、「亡 （亡父）」讀法的

確定與詞彙來源的追索，多見助益。蘇建洲對於簡 9「必內� 之於十友又

三」的釋讀，12廓清全篇最難釋讀的句子，也分析了葉公子高為何兼存「坐

友」、「立友」於朝的情形。然而對於「視日」、「以辱鈙鑕」、「鈙於鈙鑕」

三處，眾家之說仍見相當歧異，本文即在以上引諸家研究的基礎上，依次

進行幾處疑點的討論。 

二、楚簡「視日」用例重探 

楚簡中「視日」一詞數見，早期讀作「見日」，裘錫圭首先讀作「視

日」，13周鳳五釋「視」作「比」，14《廣雅‧釋言》：「視，比也」，15「視

日」即「比作日者」，應是楚王借稱。賈繼東認為楚人確信自己是日神的遠

                                                                                                                             
articleid=1072），2005 年 3 月 6 日。 

7 陳偉：〈上博八〈命〉篇賸義〉，簡帛研究網（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 
id=1511），2011 年 7 月 19 日。 

8 王寧：〈再說楚簡中的「視日」〉，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http://www. 
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1622），2011 年 8 月 20 日。 

9 林素清：〈上博八命篇研究〉，《第廿三屆中國文字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

中國文字學會編輯，2012 年 11 月 1 日），頁 319-334。 
10 陳偉：〈上博八〈命〉篇賸義〉，武漢簡帛網（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 

id=1511），2011 年 7 月 19 日。 
11 陳偉：〈上博八零識（二則）〉，武漢簡帛網（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 

id=1527），2011 年 7 月 25 日。 
12 蘇建洲：〈《上博八‧命》簡 9「必內瓜之於十友又三」釋讀〉，收於卜憲群、楊振紅

主編：《簡帛研究 2011》（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 年），頁 9-15。 
13 裘錫圭：〈甲骨文中的見與視〉：「包山楚簡屢見官名『 日』，過去釋為『見日』，其

實應釋為『視日』。」裘錫圭：〈甲骨文中的見與視〉，收於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

研究所編《甲骨文發現一百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8
年），頁 3。 

14 周鳳五：〈楚簡文字瑣記（三則）〉，中國文化大學歷史系編《第一屆簡帛學國際學術

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國文化大學歷史系，1999 年），頁 1-9。 
15 ﹝清﹞王念孫撰：《廣雅疏證‧釋言》（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 年），頁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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裔，故簡文中的「見日」即「現在的太陽」，借指時下的楚王。16范常喜亦

謂「日」稱乃由拜日情結而來，楚人信巫崇日的結果使得「視日」成為楚

人神判時代的主審官，以神職人員的身份在司法審判中起作用。17如果只

就「視日」一詞為說，則上引眾說可能皆有道理，但是置入楚簡，答案又

是有異。為求討論精確，謹將「視日」一詞在包山楚簡、江陵楚簡、上博

楚簡中的用例分別條列如下： 

（一）包山楚簡 

包山楚簡「視日」之例有六，皆與司法訴訟案件有關，是以學者歷來

多釋「視日」作楚王、18主審官19或當日、值日之官，20文句分別依序羅列

如下：21 

1、 僕五師宵倌之司敗若敢告視日
‧‧

：卲行之大夫盤 執僕之倌登

虩、登其、登僕、登臧而無故。僕以告君王，君王 僕（2.15）於

子左尹，子左尹 之新 迅 尹丹，命為僕致典。（2.16） 

2、 既皆致典，僕有典，卲行無典。新造 尹不為僕斷。僕勞倌﹐經

事將灋，不憖新造 （2.16）尹，不敢不告視日
‧‧

。（2.17）五師宵

倌之司敗告謂：卲行之大夫 執其倌人，新 尹不為其 ，不憖。

（2.15 反） 

3、 秦競夫人之人舒慶坦凥 之東竆之里，敢告於視日。 人苛冒、

卯以宋客盛公 之歲 之月癸巳之日，（2.132） 殺僕之兄

。僕以告子 公，子 公命 右司馬彭懌為僕 ，以舍 之

                                                   
16 賈繼東：〈包山楚簡簡文見日淺釋〉，《江漢考古》，頁 54-55。 
17 范 常 喜 ： 〈 戰 國 楚 簡 視 日 補 議 〉 ， 武 漢 簡 帛 網

（http://www.jianbo.org/showarticle.asp?articleid=1072），2005 年 3 月 1 日。 
18 陳偉：〈包山楚司法簡 131-139 號考析〉，《江漢考古》1994 年第 4 期，頁 68。賈繼

東：〈包山楚簡簡文見日淺釋〉，《江漢考古》1995 年第 4 期，頁 54-55。 
19 陳偉湛：〈包山楚簡研究（七篇）〉，《容庚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廣州：廣東人民

出版社，1988 年），頁 583。李零：《簡帛古書與學術源流》（北京：三聯書店，2004
年），頁 286。 

20 陳偉：〈關於楚簡視日的新推測〉，陳偉主編：《新出楚簡研讀》（武昌：武漢大學出

版社，2010 年），頁 189。 
21 此處包山楚簡六例文句先後次序依《包山楚簡初探》所排。陳偉：《包山楚簡初探》

（武昌：武漢大學出版社，1996 年），頁 226-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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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 之慶李百宜君，命為僕捕之，得苛（2.133）冒， 卯自

殺。子 公 之於 之 客，囟斷之。 

4、 今 之 客不為其斷，而（2.134）倚執僕之 ， 之正或執僕

之父 。苛冒、 卯 殺僕之兄 ，侌人陳 、陳旦、陳 、陳 、

陳寵、連利皆知其殺之，僕不敢不告於視日。（2.135） 

5、 左尹以王命告湯公：舒慶告謂苛冒、宣卯殺其兄 ， 之 客捕得

冒，卯自殺。 之 客或執僕之兄 ，而久不為斷。君命速為之斷，

夏 之月，命一執事人以至命於郢。（2.135 反）無 之享月甲午

之日， 尹 從郢都以此等來。（2.132 反）東周之客無 歸胙於

郢之歲 之月癸丑之日， 司敗某 告湯公競軍言曰：執事人

人 、苛冒、舒 、舒 、舒慶之獄於 之正（2.131 反），

囟聖之。 、 皆言曰：苛冒、 殺舒 。小人與慶不信，殺

卯，卯自殺。 、苛冒言曰：舒慶、舒 、舒 殺 卯，慶逃。

之月癸亥之日，執事人為之盟 。凡二百人十一人，既盟，皆

言曰：信 聞知舒慶之殺 卯， 、 與慶皆， 聞知苛冒、 卯

不殺舒 。舒 執，未有斷， 而逃。（2.137）以至命於子左

尹。僕軍造言之：視日
‧‧

以 人舒慶之告屬僕，命速為之斷。 

6、 之正既為之盟 ，慶逃， ，其餘執，將至時而斷之。視日
‧‧

命一執事人至命，以行古 上恆，僕 之以至命。（2.137 反） 

其中例句 1、2 是同一案件，告案人是「五師宵倌之司敗若」，他向「視

日」報告在已經為其下倌人補登倌人名籍之後，「新造 尹」仍不為他察斷

案件的經過，不僅委婉地表達不願意接受上一次告案的結果，22也向「視

日」提出上訴的請求。而這個案件原本是由他先向君王告案，君王將案件

屬付子左尹，子左尹又屬付「新造迅尹」辦理。檢視簡 16 中以告案人司敗

若的身份發言的兩個句子「僕五師宵倌之司敗若敢告視日」和「僕以告君

王」，可以推測「視日」指的是眼前說話的對象，而「君王」則是敘述過去

                                                   
22 〈出土資料所見古語研究〉：「『不憖』為當時司法術語，其義似與《詩》、《左傳》『不

憖遺一老』之『不憖』接近，有不肯、不甘、不願義，為『心不欲，自彊之辭』義，

也是下對上，臣對君時用語。簡文大意為五師宵倌之司敗若對新造卜尹不為斷案之

事不願接受，故有再提上告之舉。」林素清：〈出土資料所見古語研究〉，《第四屆古

文字與古代史國際學術研討會-紀念董作賓逝世五十週年》（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

語言研究所，2013 年 11 月 22-24 日），頁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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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時提及楚王的用語，而這個「君王」又是可以將案件往下轉屬給子左

尹的身份，推測應該就是楚王。如果依照包山楚簡司法訴訟案件中，原告

在上訴時會向比第一次告案時更高的官吏轉告的現象來說，23司敗若第一

次告官的對象既是楚王，則第二次告官的對象仍是楚王。也就是說，此處

司敗若所面對的「視日」和敘述中的「君王」是同一個人。因此，將這個

案件中的「視日」解釋作「楚王」是合理的。同時，楚王也是司敗若兩次

告案時的「主審官」。 

例句 3、4、5、6 是同一案件，但是案情複雜多變。原始告案人是「秦

競夫人之人舒慶」，他向「視日」報告苛冒、宣卯殺害他的兄長舒 ，簡

132、133、134、135 敘述舒慶原本向子 公告案，子 公命 右司馬為他

處理公文，命 之 客也就是 之慶李百宜君為他逮捕犯人。結果逮到

苛冒，宣卯自殺， 客百宜君向子 公致命，子 公屬付 之 客斷案。

不料 之 客卻抓了告案人舒慶的兄長舒 ， 之正又抓了舒慶的父親舒

，而且仍不斷案。於是原告舒慶找了六個證人陳 、陳旦、陳 、陳 、

陳寵、連利來向「視日」轉告案件。簡 135 反面敘述「左尹以王命告湯公」

的經過，因為舒慶向「視日」告案，所以「君命速為之斷」，因為要快速斷

案，因此「命一執事人以致命於郢」。由此案中「王命」、「君命」、「致命於

郢」三組詞彙，加上「左尹以王命告湯公」之語可以得知，舒慶這次轉告

案件的對象「視日」應該就是楚王，而非其他等級的主審官。 

簡 131、136、137 敘述案件情勢逆轉，「 司敗某 」向湯公報告君王

委命的執事人將案件屬付 之正聽案，在新的證人 人 與苛冒的口中

得知苛冒與 卯並無殺害舒 ，但是舒 、舒 、舒慶三父子不相信，於

是殺 卯。其後舒 執，舒 拘，舒慶逃。全案由 之正聽案後，再由 之

正、執事人與其他 211 人共同盟證之後，向子左尹致命。簡 139 反、138

反則敘述左尹又以王命告子 公，斷案要以舒 作證之例為戒，有怨不可

證，同社、同里、同官不可證，暱至從父兄弟不可證。 

這個複雜的案件裡有兩個有趣的現象：一是從開始到結束「視日」只

有一個，但是案件的主審官卻換了好幾次，二是「視日」為求速斷案件，

派遣執事人穿梭郢都與 地之間致命，執行「視日」的旨意。一開始舒慶

是向子 公告案，此時子 公是主審官，抓到犯人苛冒之後，子 公將案

                                                   
23 例如此次包山楚簡「視日」六例當中，司敗若與舒慶二案皆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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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轉屬 之 客斷案，這時主審官就換成了 之 客。後來舒慶向「視日」

轉告案件，此處「視日」就是主審官。「視日」將案件屬付左尹，左尹於是

「以王命告湯公」要速為之斷，案件便由湯公轉屬至 之正聽案，這時主

審官就換成了 之正。案件最後由 之正與執事人完成盟證，再由 司敗

往上致命湯公，再致命子左尹。就在此時，簡 137 反面敘述子左尹又將案

件轉屬軍造，軍造致命子左尹，案件將「至時而斷」，會依「視日」所命

執事人致命的內容「以行古 上恆」。也就是說，案件完成盟證之後，主

審官又由 之正換成軍造，但是同樣執行「視日」所命執事人致命的內容。

總計舒慶案一共換了五個主審官，依照事件先後為序分別是子 公、 之

客、視日、 之正、軍造。其中子 公與視日分別是舒慶兩次告官的對象，

但是兩人皆將案件往下轉屬，沒有親自主持聽審， 之 客、 之正、軍

造三人則是真正負責聽斷案件者。因此，面對此種主審官一換再換的情形，

概括性地將「視日」解釋作楚王或是主審官都是不精確的。24在舒慶案中，

「視日」就是楚王，也是他的案件在審理過程當中的第三位主審官。 

綜合包山楚簡的「視日」六例來看，「視日」的確在訴訟案件中可以

被解釋作「楚王」與「主審官」兩種答案。在第一個案例當中，「視日」

既是楚王，也是兩次受理案件的主審官。第二個案例當中，「視日」就是

楚王，也同時是案件的第三位主審官。 

（二）江陵磚瓦廠楚簡 

磚瓦廠楚簡「視日」之例有二，分別羅列如下： 

1、 視日，夏 之月庚子之夕，盜殺僕之兄李孴，僕未知其人。今僕

惎（2） 

2、 人李□敢告於視日，夏 之月庚子之夕，盜殺僕之兄李孴，僕未

知其人。今僕敢之某（3） 

基本上兩簡講述的是同一案件，文句可以互相足義。簡 2「視日」一

詞之前的文句很可能就是「○○人李□敢告於」，所以此處的「視日」就不

太可能是動詞，而應該是告訴人李□口述案件的對象。滕壬生、黃錫全根

                                                   
24 〈戰國楚簡視日補議〉：「楚簡材料中的『視日』應是當時楚國人在審理案件時對案

件主要負責人的一種通稱，約相當現在的主審官。誰負責審理某案誰就是視日，而

非一般的固定官名。」范常喜：〈戰國楚簡視日補議〉，武漢簡帛網（http://www.jianbo. 
org/showarticle.asp?articleid=1072），2005 年 3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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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包山楚簡推斷「視日應是指審斷公平的最高司法官，或以為指楚王」。25

因為缺乏上下文，其實不能確知此處聽案的人是楚王還是一般的主審官。 

（三）上博簡 

上博簡「視日」之例有三，分別羅列如下： 

1、《上博四•昭王毀室》：昭王為室於死 （湑）之 （ ），室既成，

將 （落）之。王戒（ ）邦大夫以飲酒，既 （荊） （降）之，26王內

（入）將 （落），又（有）一君子喪備（服）曼（蹣）廷，將 （ ）閨。

（稚）人止之曰：「君王治內室，君之備（服）不可以進。」（簡 1）不

止，曰：「小人之告（ ）27將斷于含（今）日，尔必止小人，小人將 （約）

寇。」 （稚）人弗敢止。至（簡 2）閨，卜令尹陳眚為視日告。「僕之母

（毋）辱君王，不 （幸）28僕之父之骨才（在）於此室之 （階）下，

僕將 （掩）29亡老……（簡 3）以僕之不得并僕之父母之骨私自 （祔）。」
30卜令尹不為之告。「君不為僕告，僕將 （約）寇。」卜令尹為之告。（簡

4）曰：「吾不知其尔 （墓），尔古（姑）須（ ）31既 （落），安（焉）

從事。」王 （徙） （居）於坪澫，卒以大夫飲酒於坪澫，因命至（致）

俑（傭）毀室。（簡 5） 

其中簡 3 數句在斷句和詮釋方面爭議最多。整理者斷句作「卜令尹陳

眚為視日告：僕之母（毋）辱君王不逆，僕之父之骨才（在）於此室之 （階）

下」，32陳偉斷句作「卜令尹陳眚為視日，告：僕之母辱，君王不逆僕之父

                                                   
25 滕壬生、黃錫全：〈江陵磚瓦廠 M370 楚墓竹簡〉，《簡帛研究 2001》（南寧：廣西教

育出版社，2001 年），頁 219。 
26 黃人二：〈上博藏簡昭王毀室試釋〉，《考古學報》2008 年第 4 期，頁 464。 
27 同上註，頁 465。 
28 陳劍：〈釋上博竹書昭王毀室的幸字〉，武漢簡帛網（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 

php?id=134），2005 年 12 月 16 日。 
29 劉樂賢：〈讀上博四札記〉，簡帛研究網（http://www.jianbo.org/showarticle.asp?articleid 

=1055），2005 年 2 月 15 日。 
30 單育辰：〈佔畢隨錄之五〉，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http://www. 

gwz.fudan.edu.cn/ SrcShow. asp?Src_ID=316），2008 年 1 月 17 日。 
31 孟蓬生：〈上博竹書（四）間詁〉，簡帛研究網（http://www.jianbo.org/admin3/2005/ 

mengpengsheng001.htm），2005 年 2 月 15 日。 
32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年），

頁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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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骨才（在）於此室之 （階）下」，33陳劍斷句作「卜令尹陳眚為視日，

告：僕之母（毋）辱君王，不 （幸）僕之父之骨才（在）於此室之 （階）

下」，34黃人二斷句作「卜令尹陳眚為視日告：僕之母（毋）辱君王，不逆

（憗），僕之父之骨才（在）於此室之 （階）下」，前半部分最大的爭議

在於「卜令尹陳眚為視日告」是否是個完整的句構。 

若將句子斷作「卜令尹陳眚為視日，（一君子）告：」，則主語陳眚便

同時兼有「卜令尹」與「視日」兩種身份，范常喜因此認為此處「視日」

應當理解成「主審官」始能通讀全句，35陳偉先是提出「視日」應是「當

日」、「直日」之說，認為「視日」是將「告」上呈楚王之人。其後又認為

「視日」也可以是對楚王的尊稱，而卜令尹陳眚則是擔任楚王的通報官。36

季旭昇則謂「視日」職掌「視日時吉兇舉動之占」，雖不為職官名，但與卜

事相關。37上引眾說或許可以解釋陳眚兼有兩種身份的狀況，卻使得這個

句子在簡文中變得無關緊要，與上下句的文意無法緊密連貫。 

若將「卜令尹陳眚為視日告」視作一個完整的句子，則第 4 簡還有兩

個句式相仿的句子「卜令尹不為之告」、「卜令尹為之告」需要相互參校，

否則前後文意容易混淆。王寧便認為這三個句子是同一種句法，而且認為

此處的「視日」即是「喪服蹣庭」的「一君子」。38黃人二雖然認為此處「視

日」借指昭王，但是認定簡文「為視日告」乃謂「陳眚為一君子傳話，告

於昭王」，亦即簡 4「卜令尹不為之告」之反義。39換句話說，他認為「卜

令尹陳眚為視日告」就是「卜令尹為之告」。但是如此解釋卻使得他認為在

句義上一致的句子在字面上產生相當大的歧義，如果「卜令尹陳眚為視日

                                                   
33 陳偉：〈關於楚簡視日的新推測〉，陳偉主編《新出楚簡研讀》（武昌：武漢大學出版

社，2010 年），頁 188。 
34 陳劍：〈釋上博竹書昭王毀室的幸字〉，武漢簡帛網（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 

php?id=134），2005 年 12 月 16 日。 
35 范常喜：〈戰國楚簡視日補議〉，簡帛研究網（http://www.jianbo.org/showarticle.asp? 

articleid=1072），2005 年 3 月 1 日。 
36 陳偉：〈上博八〈命〉篇賸義〉，武漢簡帛網（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 

id=1511），2011 年 7 月 19 日。 
37 季旭昇：〈上博四零拾〉，簡帛研究網（http://www.jianbo.org/admin3/2005/jixusheng002. 

htm），2005 年 2 月 15 日。 
38 王寧〈再說楚簡中的「視日」〉，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http://www. 

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1622），2011 年 8 月 20 日。 
39 黃人二：〈上博藏簡昭王毀室試釋〉，《考古學報》2008 年第 4 期，頁 467。 



150 出土文獻研究視野與方法第五輯 

 

告」與「卜令尹為之告」都是指「卜令尹陳眚為一君子傳話，告於昭王」

的意思，為何一作「為視日告」，一作「為之告」？前句的「視日」顯然不

能直接與後句的「之」代換，證明了這樣的解釋可能還不是正確的答案。 

事實上，「卜令尹陳眚為視日告」、「卜令尹不為之告」、「卜令尹為之告」

三個句子是兩種不同的句構形式： 

（1）「卜令尹陳眚為視日告」：意思是說卜令尹陳眚正要去向視日報告

此事，但是隨即被「喪備（服）曼（蹣）廷」的一君子止住，沒有走成。「為」

字用作介詞，訓作「向著」、「對著」，「視日」當指楚王，是介詞後面的賓

語，「為視日」作為介賓結構，置於動詞「告」字之前。類似的句式在上古

文獻亦可見到： 

江都王怒，為
‧

皇太后泣曰：「請得歸國，入宿衛，比韓嫣。」

（《史記‧佞幸列傳》） 

始公孫季功、董生與夏無且游，具知其事，為
‧

余道之如是。

（《史記‧刺客列傳》）） 

寡人獨為
‧

仲父言，而國人知之，何也？（《韓詩外傳‧卷

四》）40 

「為
‧

皇太后泣曰」意謂「對著皇太后哭道」，「為
‧

余道之如是」意謂「向我

如此說道」，「獨為
‧

仲父言」則謂「只和仲父說過」。呂叔湘謂此類「為」字

用如「與」，相當於白話的「對」或「和」，大多數和「言」、「道」等動詞

合用。41春秋時期約是此種句式發展的開端，句型尚未固定，例如《論語‧

衛靈公》「道不同不相為
‧

謀」，介詞「為」字後面的賓語「之」便見省略。

到了戰國時期，「介詞為＋告謂對象＋告謂動詞」的句型便逐漸穩定下來，

《韓策‧韓傀相韓》中「嚴仲子辟人，因為
‧

聶政言曰：『臣有仇，而行游諸

侯眾矣。』」，42「為
‧

聶政言」即「對聶政說」之意。《上博四‧昭王毀室》

「卜令尹陳眚為
‧

視日告」便是屬於此種句型，「為
‧

視日告」即「向視日報告」

之意。 

                                                   
40 ﹝漢﹞司馬遷撰，﹝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史記》

（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頁 3194、2538。﹝漢﹞韓嬰撰、許維遹校釋：《韓詩

外傳》（北京：中華書局，2009 年），頁 674。 
41 呂叔湘：《文言虛字》（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1 年），頁 71。 
42 ﹝漢﹞劉向集錄：《戰國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頁 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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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昭王毀室〉簡 3 的正確斷句方式應是：「卜令尹陳眚為視日告。

（一君子曰：）『僕之母（毋）辱君王，不 （幸）僕之父之骨才（在）於

此室之 （階）下。』」簡文意思是卜令尹陳眚正要去向楚王報告，但是

被喪服蹣庭的一君子止住﹐此時一君子說：「我也不想屈辱君王，但是不幸

我的父親骸骨就在這個房間的階梯下方。」簡中「視日」便是陳眚想要告

謂的對象，在文中借指楚王。 

（2）「卜令尹不為之告」、「卜令尹為之告」：前句謂卜令尹不替一君子

面告視日，後句則謂卜令尹替一君子面告視日。這是利用介賓結構置於動

詞之前而形成的雙賓語句式，「為」字用作介詞，訓作「替」、「為了」，與

後位的賓語結合成介賓結構，作為間接賓語，說明其後的動詞「告」字發

生的原因或服務的對象，動詞「告」字之後還有一個賓語，即是「告」字

的直接賓語。類似的句式在先秦遊說類的文獻中頗為常見： 

史疾為
‧

韓使楚。（《戰國策‧韓策二》） 

蘇子為
‧

趙合從說魏王。（《戰國策‧魏策一》） 

趙且伐燕，蘇代為
‧

燕謂惠王。（《戰國策‧燕策二》）43 

「為
‧

韓使楚」意即「替韓國出使楚國」，「為
‧

趙合從說魏王」意即「為

了趙國的合縱之計遊說魏王」，「為
‧

燕謂惠王」意即「為了燕國的存續而欲

說服趙惠文王」，為韓、為趙、為燕，介詞「為」字後面的賓語「韓」、「趙」、

「燕」，表示三句中的動詞「使」、「說」、「謂」服務的對象，是句中動詞的

間接賓語。三個動詞之後的「楚（國）」、「魏王」、「惠王」則是動詞「使」、

「說」、「謂」的直接賓語。簡文「卜令尹為之告」省略了動詞「告」字的

直接賓語「之」，原本的完整句構當作「卜令尹為之告之」，第一個「之」

字是間接賓語，是動詞「告」字的服務對象，在簡文中指稱「一君子」，第

二個「之」字是直接賓語，是動詞「告」字告謂的對象，在簡文中指稱「視

日」，也就是楚王。整句話的意思是卜令尹為一君子之事而報告楚王。 

2、《上博七‧君人者何必安哉》：44范戊曰：「君王有白玉三回（圍）

而不戔（展），命為君王戔（展）之，敢告於視日
‧‧

。」王乃出而（甲 1）

見之。 

                                                   
43 ﹝漢﹞劉向集錄：《戰國策》，頁 992、787、1115。 
44 簡文與「視日」一詞相關的文句只有簡 1 與簡 2 上部，是以只列出相關文句，餘省。

通讀方式見單育辰：〈《君人者何必安哉》的再研究〉，《學燈（2013 年古文字號）》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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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包山楚簡的前二例司敗若上訴楚王的案件一致，范戊也在向楚王報

告的文句中提及楚王之際，一用「君王」，一用「視日」。將兩篇簡文相互

對照，似乎這種敘述的通則是在稱引前事之時，以「君王」稱呼楚王，在

敘述此刻眼下事件之時，即以「視日」借指楚王。例如包山第 16 簡中，「司

敗若敢告視日」、「不敢不告視日」皆是司敗若敘述眼下上訴案件之時的句

子，此處「視日」便是對楚王的尊稱。「僕以告君王，君王 僕於子左尹，

子左尹 之新造迅尹丹，命為僕致典」，第 15 簡中記載的是往昔司敗若第

一次向楚王告案的經過，此時便以「君王」稱呼楚王。〈君人者何必安哉〉

中范戊在提及前事之際，亦用「君王」稱呼楚王，要向楚王報告之時，便

以「視日」尊稱之。 

3、《上博八‧命》：45葉公子高之子見於令尹子春，子春謂之曰：「君

王窮亡人，命吾為楚邦，恐不（簡 1）能，以辱鈙（斧） （鑕）。先大夫

之風教遺命，亦可以告我？」答曰：「僕既得辱視日（簡 2）之廷，命求言

以答，雖鈙（伏）於鈙（斧） （鑕），命勿之敢違。如以僕之觀視日也，

（簡 3）十又三亡僕。」令尹曰：「先大夫司令尹，受司馬，46治楚邦之政，

黔首萬民，（簡 6）莫不欣喜，四海之內莫弗聞。子謂陽為賢於先大夫，請

問其故？」答曰：（簡 7）「亡僕之掌楚邦之政，坐友五人，立友七人。君

王之所以命與所為於楚（簡 8）邦，必內（入）與 （舉）47之於十友又三，

皆亡（無） 48（懰）49焉而行之。今視日為楚令尹，坐友亡（簡 9）一人，

                                                                                                                             
7 卷第 1 期（濟南：山東大學文史哲研究院，2013 年 1 月）。 

45 本篇簡文以復旦吉大聯合讀書會的校讀版本通讀，若有不同意見，則附注於旁。復

旦吉大古文字專業研究生聯合讀書會：〈《上博八‧命》校讀〉，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

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1594），2011
年 7 月 17 日。 

46 陳偉：〈上博八〈命〉篇賸義〉，武漢簡帛網（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 
id=1511），2011 年 7 月 19 日。 

47 〈《上博八‧命》簡 9「必內瓜之於十友又三」釋讀〉：「上舉《古文四聲韻》� 可讀

為與，自然《命》的� 也可讀為舉。舉有謀、問、言的意思。」蘇建洲：〈《上博八‧

命》簡 9「必內瓜之於十友又三」釋讀〉，卜憲群，楊振紅主編：《簡帛研究 2011》（桂

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 年），頁 14。 
48 單育辰：〈佔畢隨錄之十五〉，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http://www. 

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1606），2011 年 7 月 22 日。 
49 張崇禮：〈《上博八‧命》文字考釋〉，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

（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1878），2012 年 6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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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友亡一人，而邦政不敗，僕以此謂視日十又三亡僕。」令尹曰：「甚善。」

焉 （樹）（簡 10）坐友三人，立友三人。（簡 11） 

簡文共有四個「視日」的例句：「僕既得辱視日之廷」、「如以僕之觀視

日也」、「今視日為楚令尹」、「僕以此謂視日十又三亡僕」。放到葉公子高之

子與令尹子春的對話當中，可以清楚得知葉公子高之子是以「視日」尊稱

令尹子春。綜合〈昭王毀室〉、〈君人者何必安哉〉兩篇簡文中「視日」用

以尊稱楚王之例，「視日」似乎是用來代指當前主政者的尊稱。從語義的淵

源來看，應該即是前引周鳳五所說「比作日者」之義。50簡文中也有一個

�句子提及楚王：「君王之所以命與所為於楚邦，必入與 之於十友又三」，

意思是說楚王曾經給過亡僕的命令與亡僕自己曾經下達過的政令，一定回

去詢問過坐友五人與立友七人的意見。這句簡文同樣是在敘述過往之事，

所以亦用「君王」稱呼楚王，與上文論述過的包山簡第 15、16 簡、上博簡

〈君人者何必安哉〉的例子相符。 

綜合上引目前知見的出土楚簡「視日」用例，大約可以將「視日」的

用法歸納結論如下： 

（一） 在司法訴訟案件中，「視日」可以用以代稱楚王，也可以代稱主審

官。但是包山楚簡的兩個案件當中，楚王都恰巧是案件的主審官，

江陵磚瓦廠簡文又無上下文句足供檢視，所以不可得知「視日」是

否亦可用以代稱非楚王的一般主審官。 

（二） 非司法訴訟類的戰國楚簡中，「視日」可以用來代稱楚王或令尹，

或者應該說是對當前的主政者的尊稱。如果同一段文句中同時提及

「視日」與「君王」，則「視日」專指說話者眼下直接面對的楚王

或令尹，而「君王」則用以稱代說話者在敘述過往事件中會提及的

楚王。 

三、「以辱鈙鑕」與「鈙於鈙鑕」 

在〈命〉篇的第 1、2、3 簡中，出現了兩組看起來相似而又相異的短

語：以辱鈙（斧） （鑕）、鈙（伏）於鈙（斧） （鑕）。第一個短語是

                                                   
50 周鳳五：〈楚簡文字瑣記（三則）〉，中國文化大學歷史系編《第一屆簡帛學國際學術

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國文化大學歷史系，1999 年），頁 1-9。《尚書‧湯誓》：「時

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傳曰：「比桀於日。」《十三經注疏 1‧ 尚書》（臺北：藝文

印書館，1989 年），頁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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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尹子春向葉公子高之子請教葉公子高的風教遺命：「君王窮亡人，命吾為

楚邦，恐不能，以辱鈙（斧） （鑕）。」第二個短語則是葉公子高之子據

此回答之語：「僕既得辱視日之廷，命求言以答，雖鈙（伏）於鈙（斧）

（鑕），命勿之敢違。」 

類似的語句亦見於上博六〈申公臣靈王〉：靈王：「今日申（陳）公事

不穀，必以是心。」申（陳）公坐拜，起答：「臣為君王臣，君王 之死，

不以晨 ，何敢心之有？」根據對答，「君王 之死，不以晨 」是申

（陳）公的輸誠之語，意謂申（陳）公感念靈王免其死罪。其中「不以晨

」，陳偉讀「 」作「斧鑕」，51首先廓清了釋讀的方向。而「晨（ ）」

字學者或讀作「淳」，釋作「灌沃」；52或讀作「辱」，53釋作「謙詞」；或讀

作「振」、「震」，謂施以斧鑕之刑，以振威勢；54或謂「振」應釋「舉」，

因為可振「斧鑕」的主詞為「君王」；55或讀作「伏」，以「伏斧鑕」代

稱死罪。56 

「西周中期伯中父簋『辰在壬寅』的『辰』就寫成『 』（《集成》7.4023）。

古文字中既存在「以辱為辰」的異讀現象，當然就不能排除有「以辰為辱」

的可能性。」57〈申公臣靈王〉中引起廣泛討論的「晨（ ）」字，在上博

（八）〈命〉篇簡 3 直接書成「辱（ ）」字，雖然看起來好似解開了〈申

                                                   
51 陳偉：〈讀上博六條記〉，武漢簡帛網（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597），

2007 年 7 月 9 日。 
52 李學勤：〈讀上博簡《莊王既成》兩章筆記〉，孔子 2000 網站（http://www.confucius2000. 

com/admin/list.asp?id=3212），2007 年 7 月 16 日。 
53 陳偉：〈讀上博六條記〉，武漢簡帛網（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597），

2007 年 7 月 9 日。張崇禮〈讀莊王既成申公臣靈王劄記〉，簡帛研究網（http://www. 
jianbo.org/admin3/2007/zhangchongli008.htm），2007 年 8 月 9 日。 

54 何有祖：〈讀上博六劄記〉，武漢簡帛網（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596），
2007 年 7 月 9 日。 

55楊澤生：〈讀上博六劄記（三則）〉，武漢簡帛網（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 
id=658），2007 年 7 月 24 日。 

56 周鳳五：〈上博六《莊王既成》、《申公臣靈王》、《平王問鄭壽》、《平王與王子木》新

探〉，《第二屆傳統中國研究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傳統中

國研究中心，2007 年），頁 61。 
57 金克兀：〈關於《上博六‧申公臣靈王》「不以 斧質」的猜想〉，復旦大學出土文

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308），
2008 年 1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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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臣靈王〉中通讀的疑慮，但是事實上這是三個主語、賓語、句式各異的

句子，需要分開討論。 

（一）不以晨  

如果補足「不以晨（ ） 」句中的主語與賓語，完整的句構當作

「（君）不以（臣）晨 」，主語是「君」，賓語則有二：臣、 。這是

利用介賓結構置於動詞之前而形成的雙賓語句式，「以」字用作介詞，訓作

「用」，與後位的賓語「（臣）」結合成介賓結構「以（臣）」，補充說明其後

的動詞「晨（ ）」字施作之時的工具狀態，動詞後位還有一個賓語，即是

「晨（ ）」字的直接賓語「 」。類似的句式在先秦文獻中頗為常見： 

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
‧

纍臣釁鼓，使歸就戮于秦。」（《左

傳‧僖公三十三年》） 

胥臣蒙馬以
‧

虎皮。（《左傳‧僖公二十八年》） 

以
‧

家量貸而以
‧

公量收之。（《左傳‧昭公三年》）58 

「不以纍臣釁鼓」即「（君）不以纍臣釁鼓」，謂君王（晉襄公）不用

罪臣的血來釁鼓。「蒙馬以虎皮」即用虎皮蒙在馬身，以欺瞞敵軍。「以家

量貸（之）而以公量收之」即「以家量貸出而以公量收入」，謂陳成子用比

較大的陳氏家量貸出米糧，再用比較小的齊國公量回收貸米。三句之中的

「以」字作為介詞，與其後位的賓語「纍臣」、「虎皮」、「家量（公量）」結

合成介賓結構，以說明句中動詞「釁」、「蒙」、「貸（收）」在施作之時的工

具狀態。動詞「釁」、「蒙」、「貸（收）」之後還有一組賓語「鼓」、「馬」、「之」，

則是動詞的直接賓語。 

表工具狀態的「以字句」除了雙賓語結構外，還有另一項語法標誌，

即介賓結構可以置於動詞之前，也可位移至動詞之後表示補語，而全句語

義不會改變。上引三句之中，「蒙馬以虎皮」即是介賓結構移至動詞「蒙」

字後位之例。「以纍臣釁鼓」即是「釁鼓以纍臣」，「蒙馬以虎皮」即是「以

虎皮蒙馬」，「以家量貸（之）而以公量收之」即「貸（之）以家量而收之

以公量」，介賓結構位移之後，全句語義並未改變。 

〈申公臣靈王〉簡文「（君）不以（臣）晨 」與位移之後的「（君）

不晨 以（臣）」句義並無改變，應將此句簡文視作利用介賓結構將賓語

                                                   
58 《十三經注疏 6‧ 左傳》，頁 290、272、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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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前表工具狀態的「以字句」形式。如此則「晨 」的主語當是「君」

而非「臣」。「君」既要「晨 」，則「晨（ ）」字當然不可讀作「伏」，

「伏斧鑕」義同「伏法受誅」，前文既有申（陳）公輸誠為臣之語，又言「君

王 之死」，則下句不當謂君欲「伏斧鑕」。同理，「辱斧鑕」之「辱」釋作

謙詞，若要釋作「辱斧鑕」，則主語只能是臣而非君。簡文既謂「（君）不

以臣晨 」，則「晨（ ）」字只能釋作「振」、「舉」之義。59 

「（君）不以（臣）晨 」與上引「（君）不以纍臣釁鼓」一句有類

似語境：同樣是臣子感念君王不殺之恩；也同樣以舉譬的方式論及可能加

諸己身的刑罰。孟明感謝晉襄公不用他的血塗鼓舉釁以伐秦，申（陳）公

感謝楚靈王不用他使斧鑕振動，兩相參校，更能確認簡文「晨 」應當

釋作「振斧鑕」。 

（二）以辱鈙鑕 

〈命〉篇第 1、2 簡描述令尹子春恐懼自己不能好好治理楚國，可能導

致「以辱鈙（斧） （鑕）」的結果，所以才要求教 （葉）公子高的風教

遺命。因此，「恐不能，以辱鈙（斧） （鑕）」一句的主語是令尹子春，「以

辱鈙（斧） （鑕）」的「以」字應當讀作「而」字，表示順接關係的連詞，

「以辱斧鑕」就是「而辱斧鑕」。「辱」字在此應當釋作「謙詞」，令尹子春

謙虛地說道如果治不好楚國，則有辱施加己身的斧鑕。 

（三）鈙（伏）於鈙（斧） （鑕） 

1. 伏於斧鑕是被動句式 

〈命〉篇簡 3「命求言以答，唯（雖）鈙（伏）於鈙（斧） （鑕），

命之勿敢韋（違）」，「命求言以答」一句的主語是令尹子春，「唯（雖）鈙

（伏）於鈙（斧） （鑕）」一句的主語則是子高之子。葉公子高之子說：

您既然命令我要回答亡 （父）的風教遺命，雖然我的答話有可能讓我遭

受「鈙（伏）於鈙（斧） （鑕）」的結果，但是命令就是命令，我可不敢

                                                   
59 〈讀上博六劄記（三則）〉：「考慮到『斧鑕』的主語應該是『君王』，加上『振』表

示舉的意思在古書中很常見，我們採讀『振』之說。反過來說，如果『斧鑕』的主

語是『臣』，那麼『斧鑕』之前恐怕用的就是『伏』字了。」楊澤生〈讀上博六劄記

（三則）〉，武漢簡帛網（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658），2007 年 7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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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背。復旦吉大聯合讀書會將簡文讀作「鈙（伏）於鈙（斧） （鑕）」60

是正確的，「於」字表示被動語式的特色即在於位置通常置於動詞之後，造

成動詞結果的賓語之前。《左傳‧成公二年》：「郤克傷於
‧

矢，流血及屨，未

絕鼓音。」61「於」字即置於動詞「傷」字之後，造成「傷」字結果的賓

語「矢」字之前。類似的句式在先秦文獻中頗為常見： 

治於
‧

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
‧

人。（《孟子‧滕文公上》） 

物物而不物於
‧

物。（《莊子‧山木》）62 

先發制人，後發制於
‧

人。（《漢書‧項籍傳》）63 

上引三例恰巧都是主動句與被動句並陳的例子，可以清楚看出「於」字是

區別主動句與被動句的關鍵。而且於字與其後位的賓語形成的介賓結構就

置於動詞之後作為補語，不惟構成語法標誌，也指出三句之中被食、被物、

被制的對象。「伏於斧鑕」便是以「於」字構成的被動句式，「於」字的位

置也在動詞「伏」字之後，造成「伏」字結果的賓語「斧鑕」之前。 

2. 伏字的意義演化 

再者，簡文「鈙（伏）於鈙（斧） （鑕）」的「鈙（伏）」字不只是

「趴伏」的意思，而是引申解釋作「伏死」、「受死」之意。起初「伏」字

只作「趴伏」之意，而後遂由「身體趴伏」之意引申而為「心理屈服」之

意。《左傳‧僖公二十八年》記載晉文公夢見與楚成王搏鬥一事：「晉侯夢

與楚子搏。楚子伏，已而盬其腦，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

罪，吾且柔之矣。』」64在晉侯夢中，楚王只是伏低身子，到了子犯解夢，

竟成了楚王願服其罪的象徵。這段詮釋可以看出「伏」字由實義的「趴伏」

發展出虛義的「屈服」之間的語義關聯。《左傳‧成公十七年》記述晉厲公

辭謝書與欒書和中行偃：「寡人有討於郤氏，郤氏既伏其辜
‧‧‧

矣，大夫無辱，

                                                   
60 復旦吉大古文字專業研究生聯合讀書會：〈《上博八‧命》校讀〉，復旦大學出土文獻

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1594），
2011 年 7 月 17 日。 

61 《十三經注疏 6‧ 左傳‧成公二年》，頁 423。 
62 上引二例見丁仁：〈試論古漢語與「於」字及「見」字有關的幾種被動結構〉，《第五

屆國際古漢語語法研討會暨第四屆海峽兩岸語法史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

院語言學研究所，2004 年），頁 235-242。 
63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北京：中華書局，2002 年），頁 1796。 
64 《十三經注疏 6‧ 左傳》，頁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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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復職位。」65引文「伏其辜」即「伏其罪」，此處「伏」字字義已在實義

與虛義之間，既可謂「趴伏於其罪之前」，亦可謂「屈服於其罪之刑」。

《左傳‧成公二年》以君子之言評論臣道：「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
‧‧

而爭。」66「伏死」意即「趴伏」在死罪之前，據理力爭，「伏」字仍然可

用實義「趴伏」解釋，但是句義隱然已有「受死」的被動意涵。《戰國策‧

秦策三》載有范雎謝秦昭王之語：「臣非有所畏而不敢言也，知今日言之於

前，而明日伏誅
‧‧

於後，然臣弗敢畏也。」67就字面意義而言，「伏誅」即是

「伏死」，句義亦有「受死」的被動意涵。《左傳‧僖公十年》記載晉侯欲

殺里克，以弒二君與一大夫之事攘之，里克言畢「欲加之罪，其無辭乎！

臣聞命矣！」之後，「伏劍
‧‧

而死」。68「伏劍」意謂趴在劍下受死，此處的

「伏」字已經不能只用實義的「趴伏」或虛義的「屈服」來解釋，而應該

引申作「受死」的被動意涵。漢代文獻常有「伏法」、「伏誅」並列之例：《史

記‧淮南衡山列傳》敘述四十三位臣子共議劉安的判決：「淮南王安甚大逆

無道，謀反明白，當伏誅
‧‧

」，膠西王劉端亦議：「（淮南王安）甚大逆無道，

當伏其法
‧‧‧

」。《史記‧田叔列傳》：「今梁王不伏誅
‧‧

，是漢法不行也；如其伏
‧

法
‧

，而太后食不甘味，臥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69「伏誅」可以讀作

「服誅」70，服是承認罪責之意，服其罪而被殺曰伏誅。同理，「伏法」亦

可讀作「服法」，謂承認法律對其罪行的判決而被法律所殺，此處「伏」字

亦須引申作「受死」、「見戮」、「被殺」等等被動句式之義。 

綜上所引，可以看出「伏」字漸次由「趴伏」而至「屈服」而至「伏

死」而至「受死」的意義轉變過程，也可觀察出「伏」字是否帶有「受死」

之義的被動意涵，關鍵就在「伏」字後位的詞彙。如果其後所加的詞彙只

是所犯行為的泛稱如「辜」、「罪」，伏字只需解釋作趴伏之意即可。如果其

後所加的詞彙是帶有死亡意味的「死」、「誅」，則伏字雖然仍可釋作趴伏，

                                                   
65 同上註，頁 484。 
66 同上註，頁 427。 
67 ﹝漢﹞劉向集錄：《戰國策》，頁 185。 
68 《十三經注疏 6‧ 左傳》，頁 221。 
69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頁 3094、2777。 
70 〈關於《上博六‧申公臣靈王》「不以 斧質」的猜想〉：「文獻中的大部分伏罪

也當訓為服罪。」金克兀：〈關於《上博六‧申公臣靈王》「不以 斧質」的猜想〉，

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 
Src_ID=308），2008 年 1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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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句義之中已有「受死」的被動意涵。如果其後所加的詞彙是帶有指稱

殺戮工具意涵的「劍」、「法」，則伏字必得釋作「受死」的被動意涵。 

3. 伏斧質是意念被動句 

《漢書‧陳勝傳》載陳餘遺章邯書曰：「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為從，南

面稱孤，孰與身伏斧質
‧‧‧

，妻子為戮乎？」71其中看起來是主動句式的「身

伏斧質」便與被動句式的「妻子為戮」並列，同樣表示被殺死的被動意涵。

「伏斧質」其實與上引「伏劍」、「伏法」之例相同，在伏字後位的詞彙「斧

質」、「劍」、「法」都是帶有工具意涵的賓語，補充說明的是用以殺戮的工

具。「伏斧質」雖然表面上並沒有被動句式的形態，但是句義上卻與被動句

式呈現出相同的結果。易孟醇《先秦語法》稱之為「意念被動句」，也就是

說形態上是主動句，但是意念上卻是被動句。例如： 

范蠡自齊遺大夫種書曰：「飛鳥盡，良弓藏
‧

，狡兔死，走狗

烹
‧

。」（《史記‧越王句踐世家》） 

彼竊鉤者誅
‧

，竊國者為諸侯。（《莊子‧胠篋》）72 

引文中的幾個動詞「藏」、「烹」、「誅」雖然在句中要釋作「見藏」、「見

烹」、「見誅」，但是卻沒有出現被動句式常見的「於字式」、「見字式」、「為

字式」、「受字式」的形態。這就是意念被動句，又稱作受事主語句。劉承

慧認為動詞所指行為活動之受事者，不加標記就出現在主語位置，便稱作

受事主語句，若帶有標記則是被動句。73姚振武則更進一步認為除了在戰

國時期才開始發展出來的「為……所……」的被動句式之外，先秦時期其

實並不存在真正的被動句，只有受事主語句。而上述「於」、「見」、「為」、

「受」都只是受事主語句的記號。74儘管諸說在被動句式的定義上論點尚

見岐異，但是大致上認同先秦時期語句中主語（受事者）的被動狀態可以

利用上述的語法標誌標記出來，但是也可以不加上任何語法標誌，此時就

只能透過上下句的語境作出判斷。這種現象大概肇因於上述的「於字式」、

「見字式」、「為字式」、「受字式」都是屬於利用介賓結構形成的雙賓語句

                                                   
71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頁 1805。 
72 引文例證見易孟醇：《先秦語法》（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 年），頁 105。 
73 劉承慧：〈先秦漢語的受事主語句和被動句〉，《語言暨語言學》第 7 卷第 4 期（2006

年），頁 825-861。 
74 姚振武：〈先秦漢語受事主語句系統〉，《中國語文》1999 年第 1 期，頁 4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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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而東周時期正是雙賓語句式發展的初期階段，所以使用上尚不普遍。

上博八〈命〉篇簡文「鈙（伏）於鈙（斧） （鑕）」因為有「於字式」的

形態，所以被動狀態的辨識程度較高。《漢書‧陳勝傳》中的「伏斧質」便

是「意念被動句（受事主語句）」，形態上是主動句，意念上卻是被動句，

被動狀態的辨識只能依據上下文句的語境。也就是說，「伏於
‧

斧鑕」其實就

是「伏斧質」，不論是否加上被動狀態的語法標誌，都要釋作被斧鑕所殺。 

張崇禮利用《四庫全書》檢索「伏斧鑕」，得出 124 個匹配結果；檢索

「伏於斧鑕」，則沒有結果，於是便說「從語法和語義上看，『伏於斧質』

也難以講通。」然而他用通假手法所找出的答案「鈙當即剝字。《詩經‧豳

風‧七月》：『八月剝棗。』《毛傳》：『剝，擊也。』剝於斧鑕即為斧鑕所割

裂」，75解釋出來的實際結果卻與原始簡文差異不大。「為斧鑕所割裂」同

樣是用被動狀態來詮釋簡文，「剝於斧鑕」同樣不見於典籍用例。如果不能

理解「伏」字可以引申作「受死」、「見戮」、「被殺」之意，也不能理解「於」

字在句中乃是受事主語句的語法標誌，釋作「剝於斧鑕」事實上與原文「伏

於斧鑕」一樣「難以講通」。張崇禮所謂「剝於斧鑕即為斧鑕所割裂」，其

實還是以被動狀態來理解這個語句，「於」字仍是置於動詞「剝」字之後，

造成「剝」字結果的賓語「斧鑕」之前。如果「伏」字已可引申解釋作被

殺之意，實在沒有必要另外讀作「剝」字。 

四、葉公子高之子、令尹子春、鄭壽、成公乾的政治辭令差異 

（一）葉公子高之子委婉深諷 

〈命〉篇敘述令尹子春向葉公子高之子請教「先大夫（即子高）」的「風

教遺命」，子高之子先以令尹子春賢於亡父十又三倍之語推託不答，後見子

春答以「黔首萬民，莫不忻喜」於先大夫之政，似乎真有誠心推崇之意，

才開始認真回答子春擔任令尹之後「坐友亡一人，立友亡一人，而邦政不

敗」，相較於「亡僕」為令尹之時「坐友五人，立友七人」始能掌握楚邦之

政，子春之賢豈非「十又晶（三）亡僕」之語，既委婉又諷諫地點出子春

                                                   
75 張崇禮：「在《四庫全書》全文檢索系統中輸入『伏斧鑕』，共發現 124 個匹配；但

輸入『伏於斧鑕』，則一個匹配也沒有發現。」〈《上博八‧命》文字考釋〉，復旦大

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 
=1878），2012 年 6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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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旁並無可與自己對坐，討論是非的人（坐友），亦無與自己意見相左，堅

持對立意見的人（立友），76聽不到正反各方的意見，是令尹子春與葉公子

高最大不同之處。其實從頭到尾子高之子都沒有針對令尹子春的疑問回

答，卻能夠在對話過程中輾轉指出令尹子春執政的核心問題，藉由令尹子

春求教先大夫遺命的機會給予施政上的諫言，不可不謂委婉深諷。 

《說苑‧君道》談論為君之道首在舉材任能，察言納諫，文旨與〈命〉

篇相類。但是所收寓言事例多是直言極諫，明白陳述之類。例如：晉平公

問師曠人君之道，師曠答以「廣開耳目，以察萬方，不固溺於流俗，不拘

繫於左右。」又如：武王問太公為何人君既已舉賢而又危亡，太公答以「君

好聽譽而不惡讒」，則「以譽為功，以毀為罪」，而「忠臣以誹死於無罪，

邪臣以賞譽於無功」，因此國見於危亡。又如：越王勾踐大敗吳人，兼有九

夷，南面而立，近臣三，遠臣五，令群臣曰：「聞吾過而不告者其罪刑。」

此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者也。再如：欒激唯趙簡子之言是諾，而趙簡子不

更其位，謂「吾謂是諾，未必有過也，吾將求以來諫者也。今我卻之，是

卻諫者，諫者必止。」77上引四例之中，人君為了打開耳目，流俗、左右

之言皆得聆聽，讚譽、非毀之語皆須廣納，始能作出真正的是非論處。其

中勾踐南面，兼立近臣、遠臣之例直與〈命〉篇子高之子所謂「坐友」、「立

友」之說如出一轍，但是在陳述方法上一直一隱，差異甚大。趙簡子不退

佞臣，乃為求諫臣之來，更可以凸顯人君之側，近臣與遠臣、坐友與立友、

                                                   
76 蘇建洲認為：「坐就是訟曲直，就是爭論是非曲直。所以簡文的坐友就是可以爭論是非

曲直的朋友。」另「立友與坐友意思相近，都是能夠提供諫言的友人。既然名曰立友，

自然身份次坐友一等。」蘇建洲：〈《上博八‧命》簡 9「必內瓜之於十友又三」釋讀〉，

卜憲群、楊振紅主編：《簡帛研究 2011》（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 年），

頁 9。按《周禮‧小司寇》：「凡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賈公驗疏曰：「古者取囚要

辭，皆對坐。治獄之吏皆有嚴威，恐獄吏褻尊，故不使命夫命婦親坐。」《左傳‧昭

公二十三年》：「晉人使（叔孫婼）與邾大夫坐。」孔穎達疏曰：「凡斷獄者皆令競者

坐而受其辭，故使並坐，訟曲直。」綜合上述兩篇引文，坐字原指聽訟之際，取兩

造之人，皆令對坐，而後各論曲直
‧‧‧‧‧‧‧‧‧‧‧

。而仔細觀察復旦吉大聯合讀書會校讀文所引《列

女傳‧母儀傳》文句：「桓公坐友三人，諫臣五人，日舉過者三十人，故能成伯業。」

其中坐友--諫臣--日舉過者，似乎在關係上是由近而至遠，糾謬的態度上是愈來愈嚴

峻的。所以懷疑簡文此處的坐友與立友之分應該也是如此，坐友是可以對坐，一起

討論是非曲直之友，立友可能是在關係上較為疏遠，在立場上比較對立，在糾謬態

度上更加嚴峻之友。《十三經注疏 3‧ 周禮》，頁 523。《十三經注疏 6‧ 左傳》，頁 876。 
77 ﹝漢﹞劉向撰、向宗魯校證：《說苑校證》（北京：中華書局，2011 年），頁 1、13、

18、27。 



162 出土文獻研究視野與方法第五輯 

 

佞臣與諫臣都各自有其用處，為政者不能只是近賢退佞，而須耳目廣納。

晉平公聞諫通常聽而不從，是以師曠亦只泛論而不實指。武王可以納諫，

是以太公知無不言。勾踐為人深疑，當然各方耳目兼包，趙簡子深謀，才

容欒激善舞多年。人主質性不同，言諫力道自然深淺各異。〈命〉篇末段

令尹子春回答子高之子「甚善，焉樹坐友三人，立友三人」，顯然已可接

納諫言。令尹子春之於子高之子，關係可能無法和武王與太公、齊桓與管

仲、齊景與晏嬰之間相比，所以子高之子在答話之際有刺也有避，力道掌

握得當。 

（二）令尹子春度君權時 

〈命〉、〈王居〉、〈志書乃言〉是上博《八》中三篇有關楚國佚史的篇

章，而其中〈王居〉、〈志書乃言〉經過繫聯又可合為一篇。三篇同時出現

令尹子春，〈命〉篇簡 7 又稱他作「子昜（陽）」，一春一陽，一名一字。78

而他在〈王居〉篇中持平沉穩的表現與〈命〉篇中的子高之子、〈平王問鄭

壽〉中的鄭壽相較毫不遜色。 

〈王居〉篇中楚王先以「無愄，此是謂死辠」的嚴厲話語拒納觀無愄

對乎彭徒乃是「楚邦之 （強） （梁）人，反 （側）其口舌」的諫言，

而後又在第二天厭祭之時詢問令尹子春：「彭徒 （一） （勞），為 （吾）

（蔽）之」，希望子春為他「� （蔽）志（斷志占卜）」79看看應該給出

什麼職位才能慰勞彭徒的辛勞。面對楚王急於慰勉彭徒的心態，子春先答

以「命須亓（其） （盡）」，以彭徒現在職務必須到期始能更換的理由推

託不� （蔽），楚王又曰「 （吾）谷（欲）速」，要求子春速斷彭徒的新

職，子春只好再以「命須後佖（ ）」80之言再次拖延，再次表達希望等到

                                                   
78 復旦吉大古文字專業研究生聯合讀書會：〈《上博八‧命》校讀〉，復旦大學出土文獻

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1594），
2011 年 7 月 17 日。 

79 《左傳‧哀公十八年》：「《夏書》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於元龜。』其是之謂乎！

《志》曰『聖人不煩卜筮』，惠王其有焉。」杜預注：「官占，卜筮之官。蔽，斷也。

昆，後也。言當先斷意，後用龜也。」《十三經注疏 6‧ 左傳》，頁 1047。沈培：〈從

戰國簡看古人占卜的蔽志─兼論移祟說〉，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

站（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212），2007 年 12 月 16 日。 
80 〈上博八《王居》、《志書乃言》校讀〉：「簡文『為吾� 之』、『命須後� 』之『� 』

顯然也應該讀為蔽志之『蔽』。」復旦吉大古文字專業研究生聯合讀書會：〈上博八

《王居》、《志書乃言》校讀〉，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http://w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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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徒的職務到期再來蔽志。直至楚王發怒斥責「 （願）大夫之毋 （留）

徒，以員（損）不穀之……」，而彭徒亦自 關返回 （蘇）澫致命，子春

無可再拖，「乃命彭徒為洛卜尹」。 

復旦吉大聯合讀書會認為此篇是楚王故事，81淺野裕一更認為此篇描

述楚王「力排親故、舉賢尚能」。82但是對照令尹子春在〈命〉篇中謙虛求

問葉公子高「風教遺命」的言語，而後謹納子高之子坐友、立友並存諫言

的行為，可謂謹言慎行。不太可能在另一篇章翻轉態度，成為在任官方面

專與楚王作對的臣子。比較有可能的狀況是〈王居〉與〈命〉都是針對令

尹子春言行作出紀錄的篇章，換句話說，雖然〈王居〉篇中俯拾皆是楚王

話語，但是篇旨側重描寫的卻是令尹子春的言行態度。再觀楚王話語雖然

看似正當，卻與觀無愄、大夫、令尹甚至邦人意見相左，任用彭徒的決定

後來還導致「是言既聞於眾已。邦人其 （沮）志解體」的現象，但是楚

王仍然決意行之，顯示出的可能不是楚王「舉賢尚能」的決心，而是必行

己意的固執。《楚語》中也有一個類似的事件，葉公子高聽聞令尹子西欲招

王孫勝，隨即列舉王孫勝之「六德」以勸阻子西，子西仍以「勝直而剛」、

「德其忘怨」兩個理由不從勸阻，招王孫勝，使為白公。葉公子高於是稱

疾閒居於蔡。其後白公之亂，令尹子西死，葉公子高始言「吾怨其棄吾言，

而德其治楚國」，於是殺白公而定王室。其中葉公子高所列六德「展而不信，

愛而不仁，詐而不智，毅而不勇，直而不忠，周而不淑」83較之〈命〉中

觀無愄之於彭徒「強梁之人」、「反昃口舌」之謗有過之而無不及。〈葉公子

                                                                                                                             
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1595），2011 年 7 月 17 日。 

81 〈上博八《王居》、《志書乃言》校讀〉：「楚王認為彭徒勞苦功高，命令尹蔽志占卜，

用彭徒為洛卜尹。竹書可能是通過楚王對重臣彭徒和寵臣觀無畏的態度的轉變，來

塑造楚王形象的，應該就屬於《上博（四）·柬大王泊旱》一類的楚王故事。」復旦

吉大古文字專業研究生聯合讀書會：〈上博八《王居》、《志書乃言》校讀〉，復旦大

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 
=1595），2011 年 7 月 17 日。 

82 淺野裕一認為〈王居〉篇中「惠王被描繪成為極為英明之賢君：力排親故、舉賢尚

能、確保賢才，竭其賢能督責擢用之臣下，并充分顧及民眾輿論之動向。」又「〈王

居〉可歸入前記幾種類型之中稱讚楚王英明統治并以之為模範的文獻之列。即王者

洞穿長于奸智、親近的陰謀，并排除之，借此希冀不徇血縁或私情，拔擢人才。」

淺野裕一：〈上博楚簡王居之復原與解釋〉，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

站（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1685），2011 年 10 月 21 日。 
83 ﹝周﹞左丘明撰 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組校點：《國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年），頁 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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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論白公勝必亂楚國〉因有葉公子高平亂的結局在後，是以葉公子高謀國

之忠不因謗及白公而有異說，是非較易論定。〈命〉篇只書及令尹子春「乃

命彭徒為洛卜尹」，沒有後續歷史足供憑斷令尹子春與楚王孰是孰非。但是

令尹子春在處理過程中表現出的冷靜自持倒是足供觀察不贊同君王任人的

臣子如何以退為進，在君王的意旨與眾臣的期待間達成持平。令尹子春先

以「命須亓（其） （盡）」、「命須後佖（ ）」拖延楚王的意願，雖然

沒有明說事須三思，惟君圖之，但是保留了轉圜的時間。直至再無可延，

才安排「洛卜尹」的職位予彭徒。《說苑‧正諫》曾論智者的勸諫之道：

「智者度君權時，調其緩急而處其宜。上不敢危君，下不以危身，故在國

而國不危，在身而身不殆。」84對照令尹子春與楚王之間的言行進退，可

謂不危不殆。鄭壽是宗廟祝官，告疾不事相對容易，子春身為令尹，不能

任官不論是非，所以一擋再擋，雖然心下不願，言語卻是謹慎小心，避免

導致君臣之間的衝突，此即「度君權時，調其緩急」，「辟色」、「辟言」，

兩兼有之。 

（三）鄭壽不用則去 

上博六〈平王問鄭壽〉楚平王第一次就鄭壽於禰廟，問的是禍敗踵於

楚邦，懼鬼神而取怒，「吾可改而何」？鄭壽原本辭而不答，王固繇之，鄭

壽始答毀三都、殺左尹宛、少師無忌，沒想到楚王立即回答「不能」。此時

換成鄭壽堅持「如不能，君王與楚邦懼難」，想來楚王仍然不肯，所以鄭壽

告疾不事。楚平王第二次見鄭壽，鄭壽已經不在宗廟給職，是以出門居路

以須，平王卻是笑問「前冬言邦必亡，我及今何如」？面對平王沾沾自喜，

鄭壽只得傴僂卑屈，「君王所改多多，君王保邦」，不再提出任何諫言。 

秦王問李信取楚須用兵力多少，李信曰：「不過用二十萬人。」再問王

翦，王翦答曰：「非六十萬人不可。」秦王乃曰：「王將軍老矣！何怯也！」

王翦言不用，因謝病，歸老頻陽。等到李信、蒙恬兵敗城父，秦王自馳頻

陽，見謝王翦：「將軍雖病獨忍棄寡人乎！」王翦依舊謝曰：「老臣罷病悖

亂，唯大王更擇賢將。」直至秦王願意出兵六十萬人，王翦始又重披將

袍。85對照鄭壽與王翦在諫言不被採納之後的行為，鄭壽告疾不事，王翦

                                                   
84 ﹝漢﹞劉向撰，向宗魯校證：《說苑校證》，頁 206。 
85 ﹝漢﹞司馬遷撰，﹝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史記》，

頁 2339-2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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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病告老歸鄉，可謂如出一轍。王翦原本再以罷病悖亂推託，因為秦王願

意接受諫言，始肯重回沙場；鄭壽不肯再提諫言，實是因為平王不僅不納

諫言，甚且言語笑謔，缺乏尊重。 

《說苑‧正諫》討論臣子勸諫君王的為難：「君有過失者，危亡之萌也。

見君之過失而不諫，是輕君之危亡也。夫輕君之危亡者，忠臣不忍為也。

三諫而不用則去，不去則亡身。亡身者，仁人所不為也。」86不用則去似

乎是諫臣必經之道，僖負羈三諫曹君，不聽而出奔陳。87令尹子西不納葉

公子高之言，葉公子高於是稱疾，閒居於蔡。王翦謝言罷病、鄭壽告疾不

事，實亦告老閑居之意。「不諫則危君，固諫則危身」，鄭壽讜言換來的是

平王驕態，以其「君王所改多多，君王保邦」之語對照其後平王下場，愈

發可見鄭壽明哲保身之道，幾乎可與孔子所謂「賢者辟世，其次辟地，其

次辟色，其次辟言」中「其次辟言」的境界相擬。 

（四）成公乾直言不諱 

上博六〈平王與王子木〉敘述王子木在前往城父途中，道經陳縣附近，

巧遇成公乾於疇田之中。成公乾先依君臣之分行禮，跪坐於疇田之中。沒

想到王子木開口就問疇問麻何物何用，成公乾回答以麻以織之後隨即起

身，不再顧及君臣之份理當避席長跪，而後隨即以昔日莊王行役河雍，嘗

到醋菜沒有應有的酸味，便知道是製作齍菹之類的醋菜之時甕蓋沒有蓋緊

之事為例，指出「王子不知麻，王子不得君楚，邦國不得。」王子木惹得

成公乾不顧君臣之禮起身回話的關鍵，應當不只是他對疇麻之物無知，而

是他在對話之中顯現出對於影響民生甚鉅的耕織之事無感。關心民瘼，見

微知著，這是身為國君理當具備的胸懷與能力，而王子木皆無，是以成公

乾打破君臣分際，直言不諱。 

《左傳•莊公六年》楚文王伐申過鄧，鄧祈侯享之。騅甥、冉甥、養

甥三人諫言請殺楚王，鄧侯弗許。三甥於是急諫：「亡鄧國者，必此人也。

若不早圖，後君噬臍。」又曰：「若不從三臣，社稷實不血食。」鄧侯弗從，

而後楚王兩次伐鄧，鄧遂滅。88以鄧之小搏楚之大，無曹沫之勇實不可得，

三甥之言或許駭人聽聞，然其直言不諱卻可見其謀國之切。成氏久為楚國

                                                   
86 ﹝漢﹞劉向撰，向宗魯校證：《說苑校證》，頁 206。 
87 《十三經注疏 6‧ 左傳》，頁 172。 
88 《十三經注疏 6‧ 左傳》，頁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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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族，成公乾的直言之中亦見急切。魯昭公 20 年 2 月，費無極讒于楚平

王，謂太子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平王遂執伍奢，使城父司馬奮揚殺

太子。89費無極 2 月進讒言，3 月太子奔至宋國。陳縣位在方城之東，距離

城父不遠，與宋國商丘亦近，王子木與成公乾相遇的時間當在奔宋之前。

王子木問疇問麻，渾然不知費無極欲寘之城父的目的為何。成公乾「王子

不得君楚，邦國不得」的直言，遂成讖語。 

五、結論 

本文針對上博八〈命〉篇簡文中的「視日」、「以辱鈙鑕」、「鈙於鈙鑕」

三處進行考釋，也選擇四篇上博簡中屬於臣諫君類的語類篇章，分析其間

政治辭令的差異，分別得出結論如下：（一）在非司法訴訟類的戰國楚簡中，

「視日」可以用來代稱楚王或令尹，或者應該說是對當前的執政者的尊稱。

（二）「以辱鈙鑕」的「以」字應當讀作「而」字，表示順接關係的連詞，

「以辱斧鑕」就是「而辱斧鑕」。（三）「伏於斧鑕」是以「於」字構成的被

動句式，「於」字的位置也在動詞「伏」字之後，造成「伏」字結果的賓語

「斧鑕」之前。（四）葉公子高之子能在對話中輾轉指出令尹子春執政的核

心問題，藉由令尹子春求教先大夫遺命的機會給予施政上必須「坐友」、「立

友」並存的諫言，實謂委婉深諷。子春身為令尹，不能任官不論是非，所

以一再拖延，但是言語謹慎小心，避免君臣衝突，此即「度君權時，調其

緩急」。鄭壽讜言換來平王拒納，是以告疾不事。再見平王驕態，更是傴僂

卑屈，不再提諫。不用則去，是老臣風骨。王子木對於疇麻之物無知，對

於耕織之事無感，遂令成公乾不顧君臣禮分，直言「王子不得君楚」。上述

楚簡所載的楚國佚史，不惟可補史傳記敘之遺，政治辭令或直或隱，風貌

各異，更是言諫藝術的佳作。 

 

 

                                                   
89 同上註，頁 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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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漢語工具書書庫編輯委員會：《中華漢語工具書書庫第 1-100 冊》，合

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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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素清：〈上博八命篇研究〉，《第廿三屆中國文字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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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資料所見古語研究〉，《第四屆古文字與古代史國際學術研討

會－紀念董作賓逝世五十週年》，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2014 年。 

周鳳五：〈楚簡文字瑣記（三則）〉，《第一屆簡帛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臺北：中國文化大學歷史系，199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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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木》新探〉，《第二屆傳統中國研究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上海：

上海社會科學院傳統中國研究中心，2007 年。 

姚振武：〈先秦漢語受事主語句系統〉，《中國語文》1999 年第 1 期。 

陳偉：〈包山楚司法簡 131-139 號考析〉，《江漢考古》1994 年第 4 期。 

陳偉湛：〈包山楚簡研究（七篇）〉，《容庚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廣州：

廣東人民出版社，1988 年。 

黃人二：〈上博藏簡昭王毀室試釋〉，《考古學報》2008 年第 4 期。 

單育辰：〈《君人者何必安哉》的再研究〉，《學燈（2013 年古文字號）》第 7

卷第 1 期，2013 年 1 月。 

裘錫圭：〈甲骨文中的見與視〉，《甲骨文發現一百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8 年。 

賈繼東：〈包山楚簡簡文見日淺釋〉，《江漢考古》1995 年第 4 期。 

滕壬生、黃錫全：〈江陵磚瓦廠 M370 楚墓竹簡〉，《簡帛研究 2001》，南寧：

廣西教育出版社，2001 年。 

劉承慧：〈先秦漢語的受事主語句和被動句〉，《語言暨語言學》第 7 卷第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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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建洲：〈《上博八•命》簡 9「必內瓜之於十友又三」釋讀〉，《簡帛研究

2011》，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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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位論文  

（依作者姓名筆畫順序排列，同姓則以第二字筆畫順序排列） 

文炳淳：《包山楚簡所見楚官制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

所碩士論文，1997 年。 

顏世鉉：《包山楚簡地名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

1997 年。 

網路文章  

（依作者姓名筆畫順序排列，同姓則以第二字筆畫順序排列） 

王寧：〈再說楚簡中的「視日」〉，復旦大學出土文獻學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

2011 年 8 月 20 日。 

───：〈上博八〈王居〉釋譯〉，武漢簡帛網，2011 年 8 月 21 日。 

凡國棟：〈讀《上博楚竹書六》記〉，曲阜師範大學孔子文化學院中華孔子

網，2007 年 7 月 9 日。 

李學勤：〈讀上博簡《莊王既成》兩章筆記〉，孔子 2000 網站，2007 年 7

月 16 日。 

沈培：〈從戰國簡看古人占卜的蔽志─兼論移祟說〉，復旦大學出土文獻

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07 年 12 月 16 日。 

何有祖：〈讀《上博六》劄記〉，武漢簡帛網，2007 年 7 月 9 日。 

金克兀：〈關於《上博六•申公臣靈王》不以晨斧質的猜想〉，復旦大學出

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08 年 1 月 14 日。 

孟蓬生：〈上博竹書（四）間詁〉，簡帛研究網，2005 年 2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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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常喜：〈戰國楚簡「視日」補議〉，簡帛研究網，2005 年 3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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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2011 年 7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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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崇禮：〈讀莊王既成申公臣靈王劄記〉，簡帛研究網，2007 年 8 月 7 日。 

───：〈《上博八•命》文字考釋〉，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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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野裕一：〈上博楚簡〈王居〉之復原與解釋〉，復旦大學出土文獻學古文

字研究中心網站，2011 年 10 月 21 日。 

單育辰：〈佔畢隨錄之五〉，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08

年 1 月 17 日。 

───：〈佔畢隨錄之十五〉，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

2011 年 7 月 22 日。 

復旦吉大古文字專業研究生聯合讀書會：〈上博八〈王居〉、〈志書乃言〉校

讀〉，復旦大學出土文獻學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11 年 7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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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澤生：〈讀上博六劄記（三則）〉，武漢簡帛網，2007 年 7 月 24 日。 

劉樂賢：〈讀上博四札記〉，簡帛研究網，2005 年 2 月 15 日。 

 

 


